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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5-012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3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三楼多功能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26

1,585,919,716

43.869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培勋先生主持。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0人，董事白宝生先生，独立董事祝社民女士、
王晓铁先生、杜颖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5人，职工代表监事孟志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会议；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议案名称：《2025年度项目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54,445,725

比例（%）

98.0154

反对

票数

20,091,871

比例（%）

1.2668

弃权

票数

11,382,120

比例（%）

0.717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之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议案名称

选举刘培勋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汪辉文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瞿业栋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庆峰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吴永钢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昭明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白宝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宋泠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丽华为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1,572,306,096

1,573,644,983

1,571,350,816

1,562,171,544

1,573,696,024

1,573,917,041

1,574,263,009

1,574,454,701

1,573,731,60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1415

99.2260

99.0813

98.5025

99.2292

99.2431

99.2649

99.2770

99.231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之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议案名称

选举杜颖为独立董事

选举李星国为独立董事

选举戴璐为独立董事

选举杨文浩为独立董事

选举吴绍朋为独立董事

得票数

1,573,804,447

1,573,775,787

1,573,495,081

1,574,552,006

1,574,582,45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360

99.2342

99.2165

99.2832

99.285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之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选举刘慧颖为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吴瑶为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马蓉为股东代表监事

选举赵梅为股东代表监事

得票数

1,574,432,745

1,563,847,621

1,563,626,936

1,574,421,72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2756

98.6082

98.5943

99.274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之选举第九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刘培勋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汪辉文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瞿业栋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庆峰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吴永钢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昭明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白宝生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宋泠为非独立董事

选举张丽华为非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之选举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杜颖为独立董事

选举李星国为独立董事

选举戴璐为独立董事

选举杨文浩为独立董事

选举吴绍朋为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

240,605,527

241,944,414

239,650,247

230,470,975

241,995,455

242,216,472

242,562,440

242,754,132

242,031,036

-

242,103,878

242,075,218

241,794,512

242,851,437

242,881,889

比例（%）

-

94.6449

95.1715

94.2691

90.6583

95.1916

95.2786

95.4147

95.4901

95.2056

-

95.2343

95.2230

95.1126

95.5283

95.5403

反对

票数

-

-

-

-

-

-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

-

-

-

-

-

弃权

票数

-

-

-

-

-

-

-

-

-

-

-

-

-

-

-

-

比例（%）

-

-

-

-

-

-

-

-

-

-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涉及重大事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数据不包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表决结果；2.经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刘培勋先生、汪辉文先生、瞿业栋先生、张庆峰先
生、吴永钢先生、王昭明先生、白宝生先生、宋泠女士、张丽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杜颖女士、李星国先生、戴璐女士、杨文浩先生、吴绍朋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上十四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祝社民女士、王晓铁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之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所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经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刘慧颖女士、吴瑶女士、马蓉女士、赵梅女士当选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近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民主选举产
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张世宇先生、梁淏先生、马永宏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张华先生、孟志军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不再兼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及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履行职责。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瑞鹏、乌日乐(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5-014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5

年3月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5年3月13日下午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后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7人，实际
出席监事 7人。经公司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刘慧颖女士主持。会议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经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全体监事选举，监事刘慧颖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自本
次监事会选举通过后履行监事会主席职责，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投资实施北方稀土湿法冶炼及无机功能材料中试基地建设

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关于公司同意政府收储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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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实施北方稀土湿法冶炼及

无机功能材料中试基地建设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投资标的名称及投资金额：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北方稀土）拟以自有资金投资7336.45万元实施北方稀土湿法冶炼
及无机功能材料中试基地建设项目。●本次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一、投资概述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加大对中试基地建设和发展的支持和指导，为推

动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提供支撑。目前，公司在稀土湿法冶炼领域进行大量创新技术研发，积累了一批
创新技术，有待通过中试试验线进行验证转化。鉴此，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科技成
果转化质量和效率，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投资7336.45万元实施北方稀土湿法冶炼及无机功能材料中试基地建设项
目（以下简称项目）。

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14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实施北方稀土湿法冶炼及无机
功能材料中试基地建设项目的议案》。本次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属于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北方稀土湿法冶炼及无机功能材料中试基地建设项目
（二）建设主体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公司冶炼分公司厂区内，化检验中心南部空地。总占地

面积约1万平方米。
（四）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座稀土湿法冶炼与无机功能材料中试基地厂房及配套公

辅设施，不含中试线建设内容。具体进驻项目根据公司科研项目立项情况遴选
入驻，并进行相应中试线建设。

（五）建设期
项目计划于2025年6月开工建设，2026年5月竣工验收。
（六）投资规模
项目预计总投资7336.45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七）效益分析
项目作为中试试验项目，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不涉及直接经济效益，具有

较好的技术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项目建设必要性
（一）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质量及效率
项目可为公司湿法冶炼及无机功能材料科研项目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为

新技术、新工艺在接近实际生产的条件下进行验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降低工
业化风险。入驻项目将以混合稀土精矿清洁冶炼、镧铈平衡利用以及国家重大
新材料需求为导向，为公司镧铈产品多元化、精细化合成与应用奠定基础，进一
步推动镧铈产品精细化发展，解决镧铈产品积压问题，为形成高附加值镧铈应用
产业提供技术支撑。

（二）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

项目建成和运行，可实现湿法冶炼科研项目在立项、实施、评价、转化的统筹
管理，公司及其他科研院所相关科研项目可依托基地硬件条件进行实施，减少科
研重复投资，提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共享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兼具中试验证和
小批量生产功能，可实现科研与实际生产全面对接，并积极探索工业化和信息化
的融合模式，在稀土湿法冶炼各环节体现示范作用。

（三）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项目可为稀土湿法冶炼及无机功能材料领域专业人才提供良好的实践平

台。科研、技术、自动化、维保等各类人员可深入了解从实验室技术到工业生产
全过程，更好的熟悉工艺流程及各类设备的操作、维护，掌握工艺优化和质量控
制的方法，对于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四、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是公司构建“一中心三基地”科技创新架构，建设“研发基地培育成

果一中试基地试制产品一孵化基地产出商品”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提升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助力“两个稀土基地”建设的重要举措。本次投资不会
对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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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方稀土）董事

会于 2025年 3月 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5年3月13日下午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后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4人，亲自和委托出席董事14人，董事白宝生先生、独立董事杜颖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分别
书面授权委托董事王昭明先生、独立董事戴璐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
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经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刘培
勋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全体董事选举，董事刘培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
事汪辉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自本次董事会通过后履行职
责，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公司经理层换届之续聘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经理层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高级管理人员工

作规则》等规定，以及公司董事会换届情况，公司经理层进行换届。
经公司董事长刘培勋先生提名，董事会续聘董事瞿业栋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续聘董事吴永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公司董事、总经理瞿业栋先生提名，董事会续聘赵治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

师，续聘董事、董事会秘书吴永钢先生兼任首席合规官，续聘董事宋泠女士为公
司财务总监，续聘刘见强先生、廉华先生、韩瑞先生、许晨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续聘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工作履历、任
职资格等进行了审查，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能力和资格，同意将上述拟续聘高级
管理人员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续聘董事宋泠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事项在本次
董事会前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其具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能
力和资格条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本次续聘的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相同，自本次董事会通
过后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于本次董事会前召开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审议，全
体委员一致同意本议案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关于补选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公司董事

会换届后，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出现委员空缺。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符合规定且正常运行，根据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董事会对上述三个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补
选。具体如下：

战略与ESG委员会：补选独立董事杨文浩先生、吴绍朋先生为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
提名委员会：补选独立董事杨文浩先生、吴绍朋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选举杨文浩先生为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补选独立董事杨文浩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除上述补选外，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其他成员构成不变。补选后，公司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如下：
战略与ESG委员会（9人）：
主任委员 刘培勋
委 员 汪辉文 瞿业栋 白宝生 张庆峰 吴永钢
宋 泠 杨文浩 吴绍朋
提名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 杨文浩
委 员 刘培勋 瞿业栋 杜 颖 吴绍朋
审计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 戴 璐
委 员 李星国 杜 颖 杨文浩 王昭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 杜 颖
委 员 张庆峰 张丽华 李星国 戴 璐
补选委员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履行委员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通过《关于投资实施北方稀土湿法冶炼及无机功能材料中试基地建设

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于本次董事会前召开会议，对本议案进行了

审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本议案并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通过《关于公司同意政府收储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14日
附件

公司续聘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瞿业栋，1975年 1月出生，1995年 10月参加工作，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

员。2004年3月至2007年7月历任甘肃稀土集团公司财务部副科长、副部长，甘
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7年7月至2017年2月历任甘肃稀土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甘肃稀土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2017年2月至2018年2月历任甘肃稀土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兼任甘肃
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8年2月至2021年1月任甘肃
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21年1月至2021年5月
任北方稀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21年5月至今任北方稀土董事、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现同时兼任内蒙古北方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赵治华，1968年 3月出生，1991年 7月参加工作，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正
高级工程师。2002年以来，历任包钢稀土技术中心副主任，包钢稀土冶炼厂总
工程师，冶炼厂行政负责人、总工程师，冶炼厂副厂长、总工程师；北方稀土冶炼
分公司（华美公司）经理兼党委书记；北方稀土生产技术部（安全环保部）部长；期
间，曾先后兼任北方稀土监事、职工监事。2022年4月至今，任北方稀土总工程
师。现同时兼任北方稀土技术中心主任，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五原县润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北方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有限公司、国创新材（北京）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
有限公司董事长，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包头市京瑞新材料有限公司、北方稀土平源（内蒙古）镁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国瑞科创稀土功能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中国稀土学会常务理事，内蒙古稀土
学会理事长。

吴永钢，1971年 3月出生，1992年 7月参加工作，本科硕士，中共党员，高级
经济师。2002年10月至2017年6月，历任中国二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科长、副处长，包钢（集团）公司建设部工程指挥兼工程造价站站长，包钢（集团）
公司建设部副部长兼工程造价站站长，包钢（集团）公司招标中心主任；2017年6
月至2021年9月，历任北方稀土自主知识产权基地项目筹备组副组长，北方稀土
永磁电机事业部筹备组永磁电机示范基地项目组组长，北方稀土检修服务分公
司（包钢神马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北方稀土检修服务分公司（包钢神
马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工会代主席兼副经理；2021年9月至2023
年11月，任北方稀土检修服务分公司（包钢神马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工会主席兼副经理；2023年11月起，任北方稀土董事、董事会秘书、首席合规
官。现同时兼任内蒙古北方嘉轩科技有限公司、北方稀土平源（内蒙古）镁铝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刘见强，1982年11月出生，2005年9月参加工作，工程硕士，中共党员，高级
经济师。2013年2月至2021年5月，历任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分
公司商情部副部长，包钢（集团）公司市场营销部主办，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特钢分公司副经理，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曾挂职任乌兰
察布市察右中旗副旗长）；2021年5月至2024年3月，任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
限公司特钢分公司经理；2024年4月至今，任北方稀土副总经理。现同时兼任包
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安
泰北方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内蒙古北方稀土磁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北
方中加特电气有限公司董事。

廉 华，1975年11月出生，1996年7月参加工作，工学硕士，中共党员，高级
工程师。2007年 12月至 2020年 2月，历任包钢（集团）公司炼铁厂炼铁一部部
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经理助理、
副经理、副经理兼工会代主席；2020年2月至2022年11月，历任包头瑞鑫稀土金
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内蒙古包钢稀土磁性材料有限公司经理、党总支书
记，2022年11月至2024年4月，任内蒙古北方稀土磁性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2024年4月至今，任北方稀土副总经理，兼任内蒙古北方稀土磁
性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同时兼任包头瑞鑫稀土金属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包头市华星稀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方中鑫安泰新材料（内蒙
古）有限公司、北方招宝磁业（内蒙古）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 泠，1977年 1月出生，1996年 9月参加工作，本科毕业，中共党员，正高
级会计师。2011年8月至2017年4月，历任包钢（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处
业务主办、计划财务部驻计量处财务科科长，计划财务部驻内蒙古包钢稀土钢板
材厂会计组组长；2017年4月至2023年6月，历任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市场营销部）主管、副部长；2023年6月至2024年1月，任包钢（集团）公
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2024年1月至2024年3月，任包钢（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
副部长兼北方稀土监事。现任北方稀土董事、财务总监兼计划财务部部长，同时
兼任包头市金蒙稀土有限公司、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方稀
土（全南）科技有限公司、信丰县包钢新利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红天宇稀土
磁材有限公司、包头市飞达稀土有限责任公司、五原县润泽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天骄清美稀土抛光粉有限公司、四会市达博文实业有限公司、包钢集团节能
环保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铁融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包钢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韩 瑞，1985年 11月出生，2013年 10月参加工作，博士研究生，中共党员，
正高级工程师。2019年11月至2023年6月，历任中国钢研钢铁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功能材料研究所永磁材料研究部副主任、功能材料研究院永磁材料研究部副
主任；2023年6月至2024年3月，任中国钢研钢铁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功能材料研
究院院长助理；2024年3月至今，任中国钢研钢铁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功能材料研
究院院长助理，兼任北方稀土副总经理。

许晨阳，1975年 2月出生，1996年 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
工程师。2011年8月至2023年10月，历任包钢西创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生产
建设部部长，包头新型钢构建材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包钢西北创业建设有限公
司经理、党委书记，内蒙古包钢西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23
年 10月至 2024年 8月，任包钢集团节能环保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2024年 8月至今，任包钢集团节能环保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兼任北方稀土副总经理。现同时兼任内蒙古包瀜环保新材料有限公
司董事长。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东上海安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芯合伙”）持有公司股份83,280,2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78%；其一致行动人之一上海安路芯半导体技
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路芯合伙”）持有公司股份3,376,31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84%；其一致行动人之一上海芯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芯添合伙”）持有公司股份4,735,2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8%。安
芯合伙、安路芯合伙和芯添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1,391,785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2.80%。上述股份均为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4年11月12日起上市流通。

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基金”）持有
公司股份27,106,9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6%。上述股份均为来源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2年11月14日起上市流通。

股东深圳思齐资本信息技术私募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深圳思齐”）持有公司股份26,157,9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53%。上述股份均
为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并于2022年11月14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安芯合伙、安路芯合伙、芯添合伙减持计划
由于自身资金需求，安芯合伙将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3,652,717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91%；安路芯合伙将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48,087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0.0369%；芯添合伙将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
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7,689股，拟减持股份数
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0.05%。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其中，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二）产业基金减持计划
由于股东自身经营管理需要，产业基金将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

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4,008,493股，拟减持
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1.00%。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其中，在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
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三）深圳思齐减持计划
由于自身资金需求，深圳思齐将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008,493股，拟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1.00%。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

根据《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的
有关规定，深圳思齐系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基金，并向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成功申请了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政策，且深圳思
齐的投资期限在 60个月以上。因此在本次减持期间，其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
宗交易减持其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发生派发红
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将对本次减持
计划的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安芯合伙、安路芯合伙、芯添合伙、产业基金、深圳思齐
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减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安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上海安路芯半导体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芯添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思齐资本信息技术私募创业
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83,280,246

3,376,312

4,735,227

27,106,930

26,157,972

20.78%

0.84%

1.18%

6.76%

6.53%

IPO前取得：83,280,246股

IPO前取得：3,376,312股

IPO前取得：4,735,227股

IPO前取得：27,106,930股

IPO前取得：26,157,97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上海安芯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安路芯半导体技术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芯添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83,280,246

3,376,312

4,735,227

91,391,785

持股比例

20.78%

0.84%

1.18%

22.8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安芯合伙、安路芯合伙与芯添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均为上海导贤半导体有限公司。

安芯合伙、安路芯合伙与芯添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均为上海导贤半导体有限公司。

安芯合伙、安路芯合伙与芯添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均为上海导贤半导体有限公司。

一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思齐资本信息技术私募创
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股）

4,008,493

1,000,000

减持比例

1.00%

0.25%

减持期间

2024/10/8～2024/
10/11

2024/10/8～2024/
10/9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27.00-34.99

30.15-33.19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2024/6/29

2024/6/29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上海安芯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上海安路芯半导
体技术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海芯添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思齐资本信
息技术私募创业
投 资 基 金 企 业
（有限合伙）

计划减持数量（股）

不超过：3,652,717
股

不超过：148,087股

不超过：207,689股

不超过：4,008,493
股

不超过：4,008,493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不 超 过 ：
0.91%

不 超 过 ：
0.0369%

不 超 过 ：
0.05%

不 超 过 ：
1.00%

不 超 过 ：
1.00%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3,652,71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3,652,717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48,08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148,087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207,689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207,689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4,008,49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4,008,493股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4,008,49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
超过：4,008,493股

减持期间

2025/4/8～
2025/7/7

2025/4/8～
2025/7/7

2025/4/8～
2025/7/7

2025/4/8～
2025/7/7

2025/4/8～
2025/7/7

减 持 合
理 价 格

区间

按 市 场
价格

按 市 场
价格

按 市 场
价格

按 市 场
价格

按 市 场
价格

拟减持
股份来

源

IPO 前
取得

IPO 前
取得

IPO 前
取得

IPO 前
取得

IPO 前
取得

拟 减 持
原因

由 于 自
身 资 金
需求

由 于 自
身 资 金
需求

由 于 自
身 资 金
需求

由 于 自
身 经 营
管 理 需
要

由 于 自
身 资 金
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
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安芯合伙就所持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出具承诺如下：1、自安路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本企业将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安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安路科技回购该部分股份。2、安路科技本次发行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安路科技实现盈利前，自本次发行
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公司/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安路科技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
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不得超过安路科技股份总数的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
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安路科技实现盈利后，本公司/本企业可以自当年年

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本公司/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安路科技股份，但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
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3、安路科技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安路科技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安路科技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公司/
本企业持有安路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但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
除权除息价格调整导致低于发行价的情形除外。4、本公司/本企业所持安路科技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如进行减持，
减持价格不低于安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但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
权除息价格调整导致低于发行价的情形除外。5、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
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安路科技股
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6、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公司/本企业应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2）芯添合伙、安路芯合伙就所持公司股份锁定事宜出具承诺如下：1、自本企业取得安路科技股份之日起至安路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本企业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安路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安路科
技回购该部分股份。2、安路科技本次发行上市时未盈利的，在安路科技实现盈利前，自本次发行
上市之日起 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安路科技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
度内，每年减持的本次发行上市前的股份不得超过安路科技股份总数的2%，并
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于减
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安路科技实现盈利后，本企业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
日起减持本企业于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安路科技股份，但应当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或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股
份的相关规定。3、安路科技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安路科技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或者安路科技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企业持
有安路科技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但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
息价格调整导致低于发行价的情形除外。4、本企业所持安路科技股份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如进行减持，减持价格
不低于安路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但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
调整导致低于发行价的情形除外。5、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
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安路科技股
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6、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则本公司/本企业应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3）安芯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安路芯合伙、芯添合伙就所持公司股份及减持

意向出具承诺如下：1、本单位未来持续看好公司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期内
稳定持有公司股份。2、本单位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每年减持股份不超过所持
股份总量的 30%（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

3、如进行减持，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减持事宜并予以公告后，再实施
减持计划。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减持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单位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5、本承诺自签署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4）产业基金、深圳思齐就所持公司股份锁定事宜承诺如下：1、除非公司撤回上市申请，则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公司/企业将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企业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
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以上承诺为不可撤销之承诺。
（5）产业基金、深圳思齐就所持公司股份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1、本单位未来持续看好公司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在较长时期内

稳定持有公司股份。2、本单位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本单位将遵守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
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每年减持股份价
格不低于公司发行价（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将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价格调整）。3、如进行减持，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减持事宜并予以公告后，再实施
减持计划。减持将按照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要求进行，减持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4、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单位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5、本承诺自签署之日即行生效并不可撤销。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不适用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
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
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2020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相关规定。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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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日前，广东新亚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电缆”，证券代码:001382.SZ )在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述新股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博道红利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道红利智
航股票”)、博道成长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博道成长智航股票”)的
托管人。

鉴于发行过程公开透明，且该交易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经本公司审慎
研究，按法规要求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博道红利智航股票、博道成长智航股票
参与了上述新股申购。本次发行价格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询价
报价情况及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同行业上市公司
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现将获配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博道红利智航股票

博道成长智航股票

获配数量（股）

3,660

3,660

获配价格（元/股）

7.40

7.40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
现。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在
投资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产品资料概要、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全面
认识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在了
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意见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
投资决策。基金具体风险评级结果以销售机构提供的评级结果为准。本公告
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投资基金托管人承销证券的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渤海汇金汇添金货币市场基金
渤海汇金汇增利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添益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汇裕87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兴荣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兴宸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渤海汇金优选平衡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渤海汇金优选进取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渤海汇金2个月滚动持有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渤海汇金优选价值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全文于2025年3月
14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s://www.bhhjamc.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400-651-1717）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4日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提示性公告


